
A.

上海磐正认证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 500 号绿地汇中心 A 座 2121室

电话：021-64220807 网址：www.precisemark.cn

公开文件 PZ.O.03

0 Page 1 of 2

权利和义务

1 获证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1.1 获证组织的权利

1) 有权宣传获准认证的事实；

2) 享有由于获准认证以及使用认证标志取得的经济利益；

3) 获证组织对上海磐正关于认证的授予、保持、扩大、更新、缩小、暂停、注销和撤销等认

证决定和其它认证行为有权提出申诉，有权对不规范的认证行为提出投诉。

1.2 获证组织的义务

1) 向磐正提供管理手册及其它认证所需要的文件；

2) 为现场审核组提供必要的交通、食宿、通讯、审核期间办公场所及其它必要的工作条件；

3) 提供至少三个月体系运行（建筑业、监理业等高风险或特殊行业应提供六个月）的全部文

件和资料证据，证据应该是真实的；

4) 获证组织按规定接受初审、监督审核、再认证审核，并按期向磐正交纳认证合同确定的费

用以保证证书有效性；

5）获证组织有义务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国家认监委、地方认证监督行政部门和国家认可委等）

组织的认证有效性现场监督检查；

6) 获证组织有义务接受必要的磐正公司组织现场见证活动；

7) 在证书有效期内，管理体系发生变更时，应在变更后的 30天内及时通知磐正；

8) 按照认证合同的规定接受磐正的定期认证监督，出现认证方案规定的重大问题及时通告磐

正，并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同时停止有关认证内容的广告和宣传；

9) 希望注销认证证书时，书面通知磐正，将证书交还磐正，办理注销手续；

10) 认证证书被撤消后，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认证及认可标志并向磐正公司交还认证证书。

2 磐正的权利和义务

2.1 磐正的权利

1) 通过审核证明不满足认证要求的，磐正有权不颁发认证证书、不允许获证组织使用磐正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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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标志，但应收取已经发生的认证活动费用。

2) 如获证组织管理体系、产品发生重大变化或异常情况时，磐正有权增加监督审核频次；

3) 获证组织获准磐正认证后，如不按时支付年金和监督审核费，磐正有权暂停、撤销获证组

织的认证证书并要求获证组织停止使用并交还相关的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4) 有权公布获证组织的获准、暂停、注销和撤销认证状态。

2.2 磐正的义务

1) 根据认证方案在委托的认证范围内公正、客观、科学地开展认证活动；

2) 派遣适宜的审核人员，并征得获证组织同意；

3) 通过审核证明满足认证要求后，颁发认证证书并告知获证组织磐正认证证书和标志的使用

规则；

4) 认证要求发生更改时，书面通知获证组织；

5) 做出暂停、撤销认证证书的决定时，必须书面通知获证组织，说明理由。


